
 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徵求專任教師壹名 

 
一、資    格： 

候選人須符合下列資格： 

(一)具國內外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。 

(二)具教學熱忱及獨立研究潛力。 

(三)具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資格。 

二、檢附文件： 

(一)醫學院畢業證書影本。 

(二)專科醫師證書影本。 

(三)助理教授級(含)以上之教師證書影本。 

(四)介紹信二封以上。 

(五)個人詳細履歷表(附照片)。 

(六)五年內著作目錄表。 

(七)三年內代表著作影本(最多 4篇)。 

(八)未來教學研究計畫(5頁以內)。 

(九)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(十)上列 5~9項請附紙本 1份及電子檔光碟 1份。 



三、截止收件：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31日下午 5時前(以送達主任室時間為憑) 

四、聯絡地址：臺北市常德街 1號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六樓主任室『精神科新

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』收。 

五、聯絡電話：(02)2312-3456轉 66794，林先生； 

E-Mail：wenchi@ntuh.gov.tw；傳真電話：02-23825646 

 


